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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7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07758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核准民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变更股东和股权结构

的批复（证监期货字[2007]31号）民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《关于申请变更股东及股权结构的请示》（民期

函[2007]08号）及有关申请文件收悉。根据《期货交易管理暂

行条例》、《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7号）、

《关于期货经纪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、注册资本、股东或者

股权结构、住所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期货字[2004]42号）

有关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核准你公司股东和股

权结构由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100万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70%；广东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出资900万元，占注

册资本的30%，变更为：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出资144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48%；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

出资96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32%；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

资600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20%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